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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UPPLY CHAI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供應鏈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708)  

 

股份合併生效日期 

 

茲提述(i)中國供應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股份合併；(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

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及(iii)日期為二

零二六年一月九日之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股份合併生效日期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函所載資本重組之所有條件，包括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通過普

通決議案批准股份合併，均獲達成，股份合併將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生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供應鏈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晶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李晶先生（主席）及胡蘭英女士（副主席）；非

執行董事，李嘉麗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光勛先生、林長盛先生及朱躍望先生。 


